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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房屋交易合同网
签备案业务规范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（管）委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：

　　《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业务规范（试行）》已经2019年7月16日召开的第11次部常务会议审议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9年8
月1日

　　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业务规范

 （试行）

　　为贯彻落实经国务院同意印发的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作的指

导意见》（建房〔2018〕128号），规范房屋交易合同网上签约备案（以下简称房屋网签备案）工
作，制定以下规范。

　　一、明确房屋网签备案适用范围

　　在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开展房屋转让、租赁和抵押等交易活动，实行房屋网签备案，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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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商品房和存量房买卖合同、房屋租赁合同、房屋抵押合同网签备案全覆盖。

　　二、完善房屋网签备案系统

　　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应按照房地产市场监测指标体系和数据标准，建立和完善房屋网签备案系

统。

　　直辖市、设区的市房屋网签备案系统，应包含所辖全部行政区（县）房屋网签备案信息，包括新

建商品房买卖、存量房买卖、房屋租赁和房屋抵押等业务模块，具备交易资金监管功能。

　　开展房屋网签备案，应使用统一的交易合同示范文本。

　　三、强化房屋网签备案数据基础

　　各地应按照《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》（建办房〔2015〕45号）要求建立和完善楼盘
表，并作为实行房屋网签备案的业务基础。

　　新建房屋楼盘表，通过预（实）测绘等获取房屋物理状态信息，经预售许可或现房销售备案的，

标注为可销售房屋；存量房屋楼盘表，以实测绘建立的楼盘表为基础，通过各项交易业务获取并实时

更新房屋相关信息。

　　未建立楼盘表的，可通过一次性集中补录、随同房屋网签备案等业务补录方式补建楼盘表。

　　四、实行房屋网签备案系统用户管理

　　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产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、银行业金融机构、交易当事人等办理房屋网

签备案的，应当进行房屋网签备案系统用户注册，取得新建商品房买卖、存量房买卖、房屋租赁、房

屋抵押等相应的房屋网签备案系统操作资格。

　　五、明确房屋网签备案条件

　　（一）办理房屋网签备案的房屋交易当事人，应具备相应的交易主体资格。以下情形不得进行房

屋网签备案：买受人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的；买受人和出卖人不具备购房、售房条件的。

　　（二）办理房屋网签备案的房屋，应具备相应的交易条件。以下情形不得进行房屋网签备案：新

建商品房未取得预售许可或者现售备案的；存在查封等限制交易情形的；政策性住房未满足上市交易

条件的；按政策限制转让的；租赁房屋存在禁止出租情形的；属于禁止抵押范围的。

　　房屋网签备案系统应通过与自然资源、公安、财政、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金融、税务、市

场监管、统计等部门联网，通过人脸识别、信息共享等手段，自动核验交易当事人和房屋是否具备房

屋网签备案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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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六、规范房屋网签备案基本流程

　　（一）开展房屋网签备案，应符合及时、准确、全覆盖的原则，遵循先房屋网签备案再登记的基

本要求。

　　（二）房屋网签备案基本流程包括：

　　1.房屋网签备案系统用户注册；

　　2.提交房屋网签备案所需资料；

　　3.核验交易当事人和房屋是否具备交易条件；

　　4.网上录入房屋交易合同；

　　5.主管部门备案赋码。

　　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可结合实际，依据上述基本流程建立和完善符合本地实际的房屋网签备案程

序。

　　（三）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应明确可变更和注销的情形，规定相应的变更、注销程序和时限，防

止利用房屋网签备案恶意占用房源。

　　七、提高房屋网签备案服务水平

　　（一）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应简化房屋网签备案办理程序，优化房屋网签备案系统，配置自助办

理设备，引入人脸识别、电子签章等技术手段，实现自助终端设备办理和业务窗口办理并行，提高办

理效率，逐步纳入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。

　　（二）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延伸窗口服务，在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产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

业、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场所设立服务点，方便当事人就近办理房屋网签备案。对办理房屋网签备案确

有困难的特殊群体，可提供上门服务。

　　（三）积极推进“互联网大厅”模式，利用“互联网+”、大数据、人脸识别、手机应用软件
（APP）、电子签名等手段，实现房屋网签备案“掌上办理、不见面办理”。

　　附件：1.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业务流程

　　　　　2.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业务流程

　　　　　3.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业务流程

　　　　　4.抵押合同网签备案业务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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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下载：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、存量房买卖合同、租赁合同、抵押合同网签备案业务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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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mohurd.gov.cn/file/old/2019/20190816/W020190816033027.pdf?n=%E6%96%B0%E5%BB%BA%E5%95%86%E5%93%81%E6%88%BF%E4%B9%B0%E5%8D%96%E5%90%88%E5%90%8C%E3%80%81%E5%AD%98%E9%87%8F%E6%88%BF%E4%B9%B0%E5%8D%96%E5%90%88%E5%90%8C%E3%80%81%E7%A7%9F%E8%B5%81%E5%90%88%E5%90%8C%E3%80%81%E6%8A%B5%E6%8A%BC%E5%90%88%E5%90%8C%E7%BD%91%E7%AD%BE%E5%A4%87%E6%A1%88%E4%B8%9A%E5%8A%A1%E6%B5%81%E7%A8%8B

